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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F_BC_9A_E6_c57_613740.htm 北京市将在轨道交

通、大容量公共交通、主要公共交通走廊沿线集中成片安排

以90平方米以下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的居住区。眼下，《北京

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正在首都之窗和北京市规划

委员会的官方网站进行公示，群众可以在本月15日之前登录

，就这一规划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中小户型商品房要建

在交通走廊沿线 按照《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

》，“十一五”期间，本市新建商品住房建设规模约9250万

平方米，套数约90万套，将在轨道交通、大容量公共交通、

主要公共交通走廊沿线集中成片安排以90平方米以下普通商

品住房为主的居住区。 到2010年，北京居住用地总面积约410

平方公里，住房总建筑面积达到约4.2亿平方米。考虑到住房

审批与实际建成形成有效供应的滞后性，“十一五”期间，

新增住房建筑面积约1.23亿平方米，年均约2500万平方米；规

划审批居住用地总量约90平方公里，年均约18平方公里。 “

在未来四年中，政府将根据开发成本进行核算，确定一定比

例的限套型、限房价普通商品住房项目，各年度限套型、限

房价普通商品住房建设规模和具体地块，在规划年度实施计

划和土地供应年度计划中确定，区位选择以新城和边缘集团

为主。”市规划委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将在城市的轨道交

通、大容量公共交通、主要公共交通走廊沿线选择若干地块

，进行限套型、限房价普通商品住房项目建设试点。” “在

这几年中，将禁止别墅类房地产项目开发，并严格限制低密



度、大套型商品住房建设。”这位负责人说，“除特定地区

外，城镇集中建设地区原则上不再新规划一类居住用地；对

于已规划的一类居住用地，应按照新标准进行调整，并鼓励

城镇集中建设地区内已规划的一类居住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

用地，一类居住建筑原则上控制在住房总建设规模的5％以内

。” 到2010年，城镇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左

右，人居环境和群众居住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注:一类居住用

地是指规划容积率在1.0以下的住房建设用地。 经济适用住房

实行“内循环” 《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关

于经济适用房的流转有一句话十分醒目:“探索建立经济适用

住房实行‘内循环’的流转模式，即经济适用住房不得直接

上市，由政府回购。” 按照分类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机制

，本市正在针对不同收入家庭，建立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三个层次构成的住房保障体系，“十

一五”期间本市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规模为1500万平方米，

约21万套。 对于这些经济适用房，政府将进一步严格规范管

理，界定并严格审查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合理确定经

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规模，严格执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标准。

未来四年，经济适用房的供应模式将发生转变，由销售为主

过渡到租售并举，将经济适用住房的租售比提高到1:4左右；

同时探索建立经济适用住房实行“内循环”的流转模式，即

经济适用住房不得直接上市，而是由政府回购，从制度上制

止违规购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切实发挥经济适用住

房的保障作用。 由于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今后经济适用住房

将严格控制在中小套型，中套住房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

，小套住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总之，经济适用住房



套型建筑面积将全在90平方米以下。 尽管户型不大，但经济

适用住房必须经济适用。市规划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经济适

用房将按照均匀分布、集配结合、服务便捷、规模适度的原

则进行规划布局。“布局要方便群众生活就业，提供选择的

多样性，实现空间上的均匀分布；同时采取集中建设和配套

建设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由政府提供专

项用地，配套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与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

房建设项目结合配建；集中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主要分布

在城市交通便利、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的地区，单个项目

应保持合理的开发规模。今明两年就要在城市公共交通走廊

沿线安排集中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居住用地，总量约3平方公里

。”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未来四年还要开发租赁型经济适

用房，通过租赁型经济适用住房、存量住房和公有住房资源

的整合，积极探索建立政策性租赁住房体系，用于解决“夹

心层”、引进人才、处于婚育阶段年轻人等人群的住房问题

。 旧城区不再新增居住用地 按照2010年居住用地空间布局引

导，北京的中心城要合理控制住房建设规模，处理好人口疏

解与中小套型住房建设的关系，重点改善人居环境。特别是

旧城区，原则上不再新增居住用地，而是积极探索小规模渐

进式的危改模式，结合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和部分低层、多

层限制建设区内的危改项目，在切实保护古都风貌的前提下

，通过有机更新的方式逐步改善旧城居住条件。 “中心城中

心地区今后将严格控制新增住房建设用地规模和高层、高密

度、高容积率项目建设，”市规划委负责人告诉记者，“主

要通过扩大存量住房市场规模、优化调整土地结构和更新改

造工业用地，保障住房供应，防止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和保



持住房价格基本稳定。” 哪里去找新建商品房呢？边缘集团

是近期住房建设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将集中建设中小套型

住房，完善交通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大力进行环

境整治与建设，为中心城中心地区人口的外迁提供良好的居

住环境。据悉，近期边缘集团居住用地供应规模约22平方公

里。 绿化隔离带地区曾经是一些开发商“打主意”的地方，

离城市不远，绿化率又高，正是建高档别墅区的好地界儿。

不过这些开发商的算盘恐怕要落空，《北京住房建设规

划(2006年－2010年)》明确，“十一五”期间本市要完成第一

道绿化隔离地区规划实施，这里不再新增规划居住用地。

2008年后新城建设全面启动 按照新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施

时序，近期居住用地供应规模约35平方公里。新城特别是顺

义、通州、亦庄三个重点新城，是中心城人口与职能疏解的

主要载体和首都现代化过程中新功能聚集区，是首都实现城

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重点，“十一五”期间要建设创新型城市

、节约型城市和宜居城市。 新城的住房建设将按照疏解中心

城人口的要求，协调引导好本地人口、中心城转移人口、外

来人口的住房需求；按照就业与居住均衡发展的要求，依据

区县功能定位，统筹产业发展与就业、中心城疏解职能和住

房建设，合理把握居住用地供应时序；按照建设高品质新城

的要求，实现公共设施优先建设、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居住

质量的逐步提升，不断增强新城的吸引力。 据介绍，新城作

为奥运后北京城市发展的重点和投资的重要平台，在2008年

之前，重点进行框架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功能性项目安排

、环境整治与改造等工作，划定并实施起步区，确保居住集

中紧凑建设，防止住房建设用地盲目无序扩大。2008年以后



，是新城建设的全面启动期，逐步提高用地供应所占比重。 

“十一五”期间，政府将尽快制定出台新城规划实施办法，

控制好新城建设时序，确保新城按规划有计划的稳步实施。

同时建立新城产业发展、就业结构、人口调控与住房建设良

性互动机制，促进新城就业与居住均衡发展；探索制定并实

施新城综合化土地一级开发机制，大力提高新城建设用地投

放质量，加强规划控制和土地储备，合理调控土地开发与投

放时序，提高土地开发整体综合效益；按照高标准、高水平

、高起点建设新城的要求，确保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

环境设施先行建设，进行细化、人性化的城市设计，保障新

城良好的住房品质、健康的居住环境和方便快捷的生活服务

。 小城镇将是农村人口居住和就业集中的地区，《北京住房

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提出，严格限制小城镇的房地产

开发，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防止居住用地供应量盲目扩大。 

和新城不同，小城镇的发展将主要服务于农民。“要合理把

握城镇化进度，加强分类指导和限制居住用地供应规模，处

理好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与住房开发建设的关系。”市规划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近期本市小城镇居住用地供应规模

约15平方公里。” 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将从第一产业

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居住环境也从村庄转向小城镇，

因此小城镇的住房建设，应符合首都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统一要求，“十一五”期间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城乡结合部型、纳入新城型、新城周边型、独立发展型四种

类型小城镇的分类指导，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小城镇住房建设

的土地管理，提高用地节约利用水平，促进土地和住房建设

的集约紧凑发展。 《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



提出，要有效引导首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增强小城镇的规

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加强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促进农村人口

居住和就业向小城镇集中。 为了防止开发商将小城镇发展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防止“城里人”到房价相对便宜的小

城镇购房居住，《规划》还特别提到，要严格限制小城镇的

房地产开发，防止居住用地供应量盲目扩大，以切实保护农

民利益。 土地出让净收益将用于廉租房建设 “十一五”期间

，本市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将逐步扩大，有望将廉租住房保障

政策范围扩大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住房困难家庭，同时将住房

困难标准扩大至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并将“低保残疾家

庭、拆迁中的低保家庭、困难国企住房困难的老职工、国企

住房困难的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等”纳入廉租住房政策的保障

范围。 按照规划，本市“十一五”期间，用于实物配租的廉

租住房建设规模约47万到60万平方米，约1万套，通过租金补

贴的形式，解决其他约6.7万户“双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廉

租住房政策将继续按照租金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长期稳定的廉租住房财政预算资金来源，将土地出让净

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多渠道筹措房源，逐步提高存量住房和改造住房作为廉租

住房房源的来源。此外，今后还要完善廉租住房的分配方式

，加强动态监管，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 市规划委负责人介绍说，“十一五”期间，本市还将调整

和优化住房用地供应结构，优先保证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

通商品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的用地供应，年度

供应量不低于居住用地供应总量的70％。 “新增用于实物配

租的廉租住房将按照分散布局、相对集中的原则，以配套建



设为主，集中建设和分散收购为辅。”这位负责人说，“配

套建设的廉租住房，主要结合经济适用住房、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项目，按照一定比例配套建设；集中建设的廉租住

房，安排在城市交通干线周边、服务设施配套齐全的地区建

设，主要在中心城的东、南、西方位布点，今明两年就要在

城市公共交通走廊沿线选择一定比例居住用地用于实物配租

的廉租住房建设。” 开发商严重违法以及处罚两次以上要退

市 “对违法行为严重以及处罚在两次以上的，记录在北京市

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并禁止再次进入房地产市场或者禁止在

五年内进入房地产市场。”在《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

－2010年)》中，对开发商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 应该说，

目前对于开发商的处罚力度不可谓不大，动辄罚个千八百万

，不过，由于开发商们“抗击打”能力较强，房地产开发市

场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整顿和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要“标本

兼治、重在治本”，“十一五”期间将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

房地产市场的法规和政策，加大执法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

主体自律机制的形成，建立房地产交易诚信机制，发展和规

范房地产中介服务，营造良好市场环境，逐步建立起诚实守

信的房地产市场环境，切实保护居民住房消费。 各有关部门

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建立健全联合查处机制，

重点从加强商品房销售管理、房地产广告发布管理、交易展

销会管理、商品房销售合同管理、房地产经纪管理等方面入

手，依法严肃查处虚假宣传、合同欺诈、内部认购、捂盘惜

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法行为严重

以及处罚在两次以上的，记录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并禁止再次进入房地产市场或者禁止在五年内进入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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